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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公管〔2020〕4 号 签发人：漆学富

关于印发《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

作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县区公管局、分中心，各招标代理机构，

各招标人、采购人：

现将《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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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

（试 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电子招标投标办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不见面开标，是指将传统的物理开标场

所转换到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虚拟开标空间。开标当日，投标人（供

应商）无需抵达开标现场，仅需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均可在任意

地点参加开标会议，并使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完成交易文件在线解

密、互动交流、在线提疑、澄清答疑等开标活动。不见面开标过

程接受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等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线

监督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进入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使

用不见面开标方式进行开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和政府采购项目。

第四条 不见面开标时间以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

系统显示时间为准。

第五条 参与不见面开标的招标人（采购人）或其委托的代

理机构、投标人（供应商）等交易主体，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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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。各方主体在电子系统中所有操作均具有

法律效力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二章 操作程序

第六条 对实行不见面开标的项目，应提前预约不见面开标

时间和场所，在招标（采购）公告和招标（采购）文件投标人须

知及文件内容中对开标程序、操作内容和对投标人的要求中作出

明确规定。

第七条 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参加不见面开标项目，应在投标

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严格按招标（采购）文件要求制作、上传经

过数字证书电子签章加密的电子交易文件（加密和解密须用同一

数字证书）。招标人（采购人）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担任不见面

开标室主持人。主持人根据不见面开标程序和操作权限进行不见

面开标操作。

第八条 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使用数字

证书（即CA专用锁）或手机扫描（以招标采购文件约定为准）自

行登陆不见面开标大厅并完成在线签到。

投标人（供应商）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签到，将无法参加后

续开标活动，并被视为放弃投标。

第九条 投标文件以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

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通过六安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完成

上传的电子交易文件为准。不见面开标室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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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时间要求自动提取投标文件。主持人将在不见面开标室内公布

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名单、签到情况以及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等，

并通过不见面开标室发出投标文件解密指令，投标人（供应商）

应在解密指令发出后 30 分钟内完成解密。

投标人（供应商）未按规定完成解密，视为放弃投标。

第十条 六安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采用双密码加密方式。

开标时由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先行解密，再由招标（采购）人对交

易文件进行二次解密，不见面开标室自动记录开标过程。

第十一条 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应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数字证

书，期满前及时到证书颁发机构办理续期。

出现下列情况的，投标人（供应商）须重新用数字证书电子

签章和加密投标文件，并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

上传到达至六安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：

（一）数字证书到期后重新续期；

（二）数字证书因遗失、损坏、企业信息变更等情况更换新

证书。

投标人（供应商）由于数字证书遗失、损坏、更换、续期等

原因导致投标文件无法解密，由投标人（供应商）自行承担责任。

第十二条 不见面开标过程中需抽取系数的，以现场摇号方

式确定，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可通过直播画面切换进行观看，抽取

结果由主持人录入不见面开标系统，投标人可自行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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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各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在项目开标、评标（审）期

间应保持在线状态，随时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接受评标（审）委员

会发出的询标信息，并在规定时间内答复，未能按时答复的，评

标（审）委员会将视同其放弃澄清。

开标、评标过程中，各投标人（供应商）参与远程音视频交

互（以下简称“交互”）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（在投标

文件中明确的授权委托人）应始终为同一个人，中途不得更换，

在废标、澄清、提疑、传送文件等特殊情况下需要交互时，投标

人一端参与交互的人员均被视为是投标人的授权委托人或法定

代表人，投标人一端参与交互的内容均被视为由投标人的法定代

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作出，投标人不得以交互内容不是法定代表

人或其授权人作出为由推脱责任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投标

人自行承担。

第三章 意外情况的处理

第十四条 出现下列情形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，或者无法

保证交易过程的公平、公正和信息安全时，各方当事人免责：

（一）网络服务器发生故障而无法访问网站或无法使用不见

面开标系统的；

（二）不见面开标系统的软件或网络数据库出现错误，不能

进行正常操作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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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见面开标系统发现有安全漏洞，有潜在的泄密危险

的；

（四）计算机病毒发作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；

（五）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导致不见面开标系统无法运行的；

（六）其他无法保证交易过程公平、公正和信息安全的情形。

第十五条 出现第十四条所列情形，不能及时解决的，应由

招标人（采购人）和交易中心及时会商，并报告公共资源交易监

管部门，采取以下方式处理：

（一）系统或网络故障在三个小时内排除并通过可靠测试的，

恢复系统运行后可继续项目开标；

（二）系统或网络故障在三个小时内未能排除的，可依法中

止开标,做好招投标资料的封存和保密工作,待故障解除后重新

开标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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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：市委市政府领导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

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2月 26 日印发


